
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(2025)豫 10 破 32 号之十七

申请人：河南中龙机械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。

2026 年 2 月 2 日，河南中龙机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

龙公司）破产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，称其在依法履职中，

发现河南中龙机械有限公司尚有固定资产，经处置，最终清

偿的财产价值总额为 16004.4 元。管理人将按照已经裁定确

认的《河南中龙机械公司破产清算破产财产和可能追回财产

分配方案》进行分配。现已分配完毕，向本院请求终结本案

破产清算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：2026 年 1 月 28 日，本院作出(2025)豫 10 破

32 号之十四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宣告中龙公司破产。同日，本

院依法作出(2025)豫 10 破 32 号之十六民事裁定书，裁定认

可《河南中龙机械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和可能追回财产分配方

案》。后管理人按照《河南中龙机械有限公司破产财产执行

分配细则》进行分配，现已分配完毕。

本院认为：中龙公司已经被裁定宣告破产，管理人制定

的《河南中龙机械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和可能追回财产分配方

案》已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本院裁定认可，破产财产



在依法处置后按照前述分配方案进行分配，现已分配完毕。

综上，管理人提请本院终结中龙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未损害债

权人及中龙公司的利益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终结河南中龙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。

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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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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